附件2
移动监测站设备维修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9164]由于宁德市无线电管理局移动监测站监测测向接收机时常出现故障，无法正常使用，宁德市无线电管理局拟对故障设备进行维修。
二、故障情况
移动监测站原集成厂商为北京德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测测向接收机品牌：泰雷兹  型号：MRE XE
故障现象：监测测向系统时常无法正常接收无线电信号，3-8GHz测向天线无法正常识别，车内电源系统偶尔会停止供电。
故障情况：经原设备集成厂商检测，监测测向接收机射频模块需进行维修、3-8GHz测向天线控制线缆需更换，车内电源系统需进行维修。
三、维修要求
1.服务商负责承担设备故障维修、维修后运行检测、设备运输、售后保修等工作。
2.服务商应保证维修故障设备中不会损坏设备原有正常部件，若出现损坏情况，服务商应负责维修更换，保证维修后设备满足使用要求。
3. 服务商应具备专业的维修维护团队，并安排专人负责项目整体维修实施工作。
4.移动监测站（含监测车）采取托运的形式进行运输，设备的收送和相关费用由服务商负责。托运过程中移动监测站（含监测车）产生的一切安全责任和损失由服务商负责。由于不适当的包装而造成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有任何损坏均由服务商负责。相关货物运至指定地点，并经采购人签收成功后风险转移。（注：包装应足以承受整个过程中的运输、转运、装卸、储存等，充分考虑到运输途中的各种情况和项目所在地的气候特点，以及露天存放的需要。）
四、验收条件
1.供应商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完成设备的维修工作，维修后应对故障设备进行整体测试并出具测试报告，测试应在符合标准规定的测试场地进行测试，测试验证项目应符合《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工作规定（试行）》，至少包括监测灵敏度、场强测量精度、频率测量精度、测向灵敏度和测向精度等指标。
2.设备维修到货后进入15天试运行，试运行合格后，由采购人组织验收。
3.若达不到验收要求，应予返工，直到达到要求为止。返工需人力、财力、工期延误等均由供应商承担。
五、售后服务期和售后服务要求
供应商须提供1年的售后服务期，售后期从验收之日算起，如在售后服务期内维修后的设备再次出现故障，供应商在须提供上门服务，免费负责维修（包括返厂维修的相关费用）。
